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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
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1346）

Lever Style Corporation
利華控股集團

根據共同所有權股份獎勵計劃授出獎勵股份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及二零二三年六月十三日的公
告（「該等公告」），內容有關採納該計劃及建議修訂該計劃。除另有界定外，本
公告所用詞彙將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六日，獎勵委員會已議決於同日向 8名
選定參與者授出合共5,610,500股獎勵股份，於本公告日期，其中2名選定參與者
為執行董事及 2名選定參與者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而餘下 4名選定參與者概無
人員為本公司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任何彼等的聯繫人士（定義
見上市規則），或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授出獎勵股份的進一步詳情如下：

向執行董事授出獎勵股份

(1) 授出日期 ：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六日

董事姓名 ： 司徒志仁

授出獎勵股份數目 ： 3,500,000股股份（基於7,000,000股合資格股份）

每股獎勵股份的代價 ：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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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 ： 歸屬日期 將予歸屬的

獎勵股份數目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六日 875,000

二零二六年十一月六日 875,000

二零二七年十一月五日 875,000

二零二八年十一月六日 875,000

(2) 授出日期 ：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六日

董事姓名 ： TAN William

授出獎勵股份數目 ： 1,100,000股股份（基於2,200,000股合資格股份）

每股獎勵股份的代價 ： 零

歸屬 ： 歸屬日期 將予歸屬的

獎勵股份數目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六日 275,000

二零二六年十一月六日 275,000

二零二七年十一月五日 275,000

二零二八年十一月六日 275,000

向獨立非執行董事授出獎勵股份

(1) 授出日期 ：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六日

董事姓名 ： ANDERSEN Dee Allen

授出獎勵股份數目 ： 105,000股股份（基於210,000股合資格股份）

每股獎勵股份的代價 ：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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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 ： 歸屬日期 將予歸屬的

獎勵股份數目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六日 26,250

二零二六年十一月六日 26,250

二零二七年十一月五日 26,250

二零二八年十一月六日 26,250

(2) 授出日期 ：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六日

董事姓名 ： 施德華

授出獎勵股份數目 ： 168,000股股份（基於336,000股合資格股份）

每股獎勵股份的代價 ： 零

歸屬 ： 歸屬日期 將予歸屬的

獎勵股份數目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六日 42,000

二零二六年十一月六日 42,000

二零二七年十一月五日 42,000

二零二八年十一月六日 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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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其他選定參與者授出獎勵股份

授出日期 ：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六日

授出獎勵股份數目 ： 737,500股股份（基於1,475,000股合資格股份）

每股獎勵股份的代價 ： 零

歸屬 ： 歸屬日期 將予歸屬的

獎勵股份數目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六日 184,375

二零二六年十一月六日 184,375

二零二七年十一月五日 184,375

二零二八年十一月六日 184,375

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已批准向上述執行董事授出獎勵股份。董事會（包
括獨立非執行董事，惟不包括當前授出下為選定參與者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已
批准向上述獨立非執行董事授出獎勵股份。獎勵委員會於批准向上述選定參
與者授出獎勵股份時，除信納對該等選定參與者提供的盡職審查文件的審閱
外，並未施加任何具體條件。

授出的獎勵股份約佔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的 0.88%。經計及於
本公告日期聯交所所報收市價每股0.84港元，獎勵股份的價值為4,712,820港元。

根據計劃規則，於向選定參與者發出授出通知後，選定參與者可於五 (5)個營業
日內接納或拒絕彼等各自授出通知所載的據稱股份獎勵。倘並無作出指示拒
絕該等據稱股份獎勵，則選定參與者將被視為已於五 (5)個營業日期間屆滿時
接納有關授出。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安排向任何選定參與者提供財
務資助，以便根據計劃購買獎勵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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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將以本公司現金資源向受託人支付購入價及相關費用。受託人將從市
場上購買相關數目的獎勵股份，並以信託形式為相關選定參與者持有獎勵股
份，直至獎勵股份根據該計劃條款歸屬及交付予選定參與者為止。授出獎勵股
份不會對現有股東的股權產生任何攤薄影響。

授出的理由

獎勵委員會及董事會認為，授出獎勵股份旨在表彰及獎勵選定參與者對本集
團增長及發展作出的貢獻，並激勵及鼓勵彼等進一步為本集團的增長及擴展
作出貢獻。因此，獎勵委員會及董事會認為授出獎勵股份符合本集團及股東的
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的涵義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向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授予獎勵股份構成關連
交易。然而，由於向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授出獎勵股份的最高適用百分
比率超過0.1%但低於5%（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條），授出獎勵股份須遵守申報
及公告規定，惟可豁免遵守通函（包括獨立財務意見）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以下載列直至本公告日期獎勵股份總數概要：

本公告中授出前已歸屬及未授出獎勵股份 ： 8,967,332

本公告中授出的獎勵股份 ： 5,610,500

於本公告日期已歸屬及未授出獎勵股份 ： 14,577,832

最高股份上限 ： 63,910,000

日後可授出的股份數目上限 ： 49,332,168

代表董事會
利華控股集團

主席兼執行董事
司徒志仁

香港，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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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 (i)執行董事司徒志仁先生（主席）、李耀明先生及
TAN William先生；及 (ii)獨立非執行董事施德華先生、ANDERSEN Dee Allen先生、
KESEBI Lale女士及劉可瑞先生。


